附件4
浙江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成果质量检查评分表（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编制）			
企业名称：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			
本评分表满分为100分，无扣分行为的，得满分。凡有以下行为的，按各项标准扣分，每项扣分不超过扣分上限。
	序号
	评分标准
	有关说明
	扣分上限
	具体情况
	本项目扣分

	一
	工程量清单编制是否规范
	　
	20
	　
	　

	1
	不按计价规范进行项目划分，清单该分列不分列的，不该分列却分列的；措施项目工程量未按要求提供的；发现的项目数占总项目数比在1%以下扣1分；1%至5%的扣2分；5%至10%扣3分；10%-20%扣4分，20%及以上扣5分。
	抽查项目评分时，通常按单位工程计算，如果单位工程中既有建筑又有安装、市政、园林等，仅抽查其中的建筑或安装。
	5
	　
	　

	2
	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全或错误的，发现一处扣1分。 
	同一个问题，算一处，不重复扣分。
	5
	　
	　

	3
	工程量清单的项目名称、计量单位、项目编码等不符合计价规范的，且无理由无说明的，每发现一处扣1分。
	如果整个项目完全修改了清单计算规则，不能提供合理的依据，此项不得分。
	5
	　
	　

	4
	工程量清单项目漏项、错项的，每发现一处扣2分。
	　
	5
	　
	　

	二
	取费是否符合规定
	　
	10
	　
	　

	5
	税金错误的，扣2分。
	　
	2
	　
	　

	6
	安全文明施工费、规费等费用计算不符合规定的，每发现一处扣2分。
	　
	8
	　
	　

	7
	企业管理费、利润、风险费、按费率计算措施费、总承包服务费、甲供材料费等费用存在遗漏或计价程序、取费基数、费率出现错误的，每发现一处扣1分。
	　
	10
	　
	　

	序号
	评分标准
	有关说明
	扣分上限
	具体情况
	本项目扣分

	三
	主要分部分项与措施项目造价是否合理
	　
	40
	　
	　

	8
	套用定额出现错、漏、重，定额换算不完整不准确，定额工程量差错的，每发现一处扣3分。
	同一个问题，算一处，不重复扣分。
	15
	　
	　

	9
	措施项目不齐全，采用的施工方案无法满足施工要求的，每发现一处扣2分。
	　
	5
	　
	　

	10
	人工单价、施工机械单价未执行信息价的，每一单价扣2分。
	同一个问题，算一处，不重复扣分。
	10
	　
	　

	11
	主要材料价格无出处（信息价或询价记录），且无取定依据说明，或相同材料价格不一致却未作说明的，每一价格扣2分。
	对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无价材料、常用材料但信息价未发发布时，需有询价记录
	10
	　
	　

	四
	编制说明
	　
	15
	　
	　

	12
	成果文件编制说明应按照本省操作规程及质量导则要求，未说明或表述不清的，每项扣1分。
	清单与控制价出现相同错误的不重复扣分
	5
	　
	　

	13
	编制说明与工程量清单或控制价不符的，每发现一处扣1分。
	　
	5
	　
	　

	14
	对设计图纸未明确的内容进行估算，未在编制说明中描述的，每发现一处扣1分。
	　
	5
	　
	　

	序号
	评分标准
	有关说明
	扣分上限
	具体情况
	本项目扣分

	五
	报告质量
	　
	5
	　
	　

	15
	报告书封面、目录、正文、成果文件必备的内容每缺一项扣0.5分
	　
	1.5
	　
	　

	16
	咨询报告书中工程概况、编制范围、编审计价依据、编制金额、编制口径具体说明，每缺一项扣0.5分
	　
	1.5
	　
	　

	17
	（1）报告书封面未盖企业执业专用章，扣1分；
	　
	1
	　
	　

	
	（2）报告书落款必须有审核人、审定人签字、盖执业章，单位盖公章，每缺1项扣0.5分
	（因一般项目负责人为审核人，如有三级复核单就可以，系统打印也行）
	1
	　
	　

	六
	档案管理
	　
	5
	　
	　

	18
	（1）档案内容包括咨询成果文件、底稿、咨询依据文件、流程文件、成果文件电子档等，每缺一项扣0.5分
	　
	2.5
	　
	　

	
	（2）档案文件规范、装订顺序符合要求、签章齐全，不符合要求每处扣0.5分
	　
	2
	　
	　

	
	（3）应在归定的期限内归档完毕，无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扣0.5分
	　
	0.5
	　
	　

	七
	总造价偏差情况
	　
	5
	　
	　

	19
	各项误差绝对值累计影响总造价2%以内的不扣分，超过的每增加0.1%扣0.5分。
	　
	　
	　
	　

	序号
	评分标准
	有关说明
	扣分上限
	具体情况
	本项目扣分

	八
	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直接判定该咨询成果文件不合格
	　
	　
	　
	　

	20
	没有图纸、没有计算底稿； 
	特殊项目有委托方相关说明或者实施方案的除外
	　
	　
	　

	21
	严重违背“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”的强制性标准及国家、本省建设管理部门有关工程计价规定的；
	　
	　
	　
	　

	22
	出具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（同时依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进行处罚）；
	　
	　
	　
	　

	23
	编制计价方式与现行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式相背离的。
	　
	　
	　
	　

	24
	采用招标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，单独编制招标控制价的，招标控制价的综合误差率大于3%。同时编制工程量清单的招标控制价的，招标控制价的综合误差率大于5%。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最后得分
	　
	　
	　
	　

	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	
	企业负责人签名：
	专家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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